
附表一                                                                       （單位：新臺幣） 
                                       依據 113年 7月 31日新北教衛環字第 1131486622號函修定 

 

 

 

 

 

場地別 計費基礎 場地使用費 清潔管理費 冷氣空調費 備註 

運動場 每座每小時 七百元    

風雨操場 每座每小時 六百元   

電燈照明費：風雨

操場屬特殊電燈照

明（30盞燈），每小

時一百元收費。 

獅子園 

（81x6間=486㎡）  

每平方公尺

每小時 
五百元   開放式空間 

思賢樓穿堂 

（面積約250㎡） 

每平方公尺

每小時 
三百元   開放式空間 

信義樓穿堂 

和平樓穿堂 

明廉樓穿堂 

（每處穿堂面積約67㎡) 

每處每小時 一百元   開放式空間 

其他開放式空間 
每平方公尺

每小時 
一元    

說明： 

一、 保證金以場地使用費、清潔管理費及冷氣空調費合計收費金額之二倍為限。 

二、 使用冷氣空調設備、冷氣空調費以每組（臺）每小時一千元計收；使用電燈照明設備，以實際用電度

數計收。 

三、 如有售票情形、場地使用費以售票收入總額百分之十金額計收，其金額不得低於本表所列該場地之場

地使用費。 

四、 場地使用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收；學校得自訂最低使用時數，並於本表額度內自訂清潔管理費。 

五、 開放式空間之場地使用費及清潔管理費以申請使用面積計收，其總金額四捨五入至百位。 

六、 學校得以其實際使用場地情形，依本表規定公告其收費之場地別及額度，並刊登於學校網站周知。 



附表二                                                                       （單位：新臺幣） 
依據 113年 7月 31日新北教衛環字第 1131486622號函修正 

場地別 計費基礎 場地使用費 清潔管理費 計費基礎 冷氣空調費 備註 

思賢演藝廳 
每座 

每小時 
一千二百元  

每組 

每小時 
一千元 

1. 可容納 250人。 

2. 電燈照明費每小時三百

元。 

3. 除彩排、布置外，每次借

用最低使用時數4小時。 

243視聽教室 
每座 

每小時 
七百元  

每組 

每小時 
五百元 1.可容納95人。 

209會議室 
每座 

每小時 
四百元  

每組 

每小時 
五百元 可容納 40人。 

新住民學習中心 
每間 

每小時 
一千二元  

每仟瓦 

每小時 
一百五十元 

1. 開放3間普通教室空間，

每次需租借3間教室，比

照普通教室收費。 

2. 冷氣空調電費依每仟瓦

每小時十元計算，每小

時約15度x10元=150元。 

普通教室 
每間 

每小時 
四百元  

每仟瓦 

每小時 
五十元 

冷氣空調電費依每仟瓦每

小時十元計算，每間教室

每小時約 5度 x10元=50

元。 

舞蹈教室 
每間 

每小時 
八百元  

每仟瓦 

每小時 
七十五元 

1. 面積2間普通教室，比照

普通教室收費。 

2. 冷氣空調電費依每仟瓦

每小時十元計算，每間

教室約7.5度x10元=75

元。 

幼兒園活動室 
每間 

每小時 
八百元  

每仟瓦 

每小時 
一百元 

1. 面積2間普通教室，比照

普通教室收費。 

2. 冷氣空調電費依每仟瓦

每小時十元計算，每小

時約10度x10元=100元。 

說明： 

一、保證金以場地使用費、清潔管理費及冷氣空調費合計收費金額之二倍為限。 

二、使用電燈照明設備，以實際用電度數計收。 

三、 如有售票情形、場地使用費以售票收入總額百分之十金額計收，其金額不得低於本表所列該場地之場

地使用費。 

四、場地使用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收；學校得自訂最低使用時數，並於本表額度內自訂清潔管理

費。 

五、學校得以其實際使用場地情形，依本表規定公告其收費之場地別及額度，並刊登於學校網站周知。 

 


